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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96           证券简称：新安股份          公告编号：2017-074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本公司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与云南南磷集团国际贸易公司（以下简称：

南磷国贸）、云南安一精细化工公司（以下简称：安一化工）借款合同纠纷提起诉讼；

向建德市人民法院就与南磷国贸买卖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向云南省寻甸县人民法院就

与安一化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提起诉讼，均得到法院受理，现将上述诉讼的基本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诉南磷国贸、安一化工借款合同纠纷案的基本情况 

1、受理机构：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镇 

法宝代表人：吴建华   职务：董事长 

第一被告：云南南磷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 11号顺城东塔 15A楼 

法定代表人：王安康     职务：执行董事 

    第二被告：云南安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地:昆明市寻甸县金所乡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郑革锋     职务：执行董事 

第三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营业场所: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人民中路 6号昆船大厦 1层 

负责人：姜华   职务：行长 

3、诉讼基本情况 

    2015年12月24日，公司与南磷国贸、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

称：东亚昆明银行）签订了“委托贷款合同”一份。该合同约定，公司作为委托人通

过东亚昆明银行（作为受托人）将自有资金5000万元出借给南磷国贸，委托贷款的借

款期限为12个月，年利率为6%，按月付息。同日，原告通过东亚昆明银行又与安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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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签订了“抵押合同”一份。由安一化工为南磷国贸的全部委贷提供抵押担保。并在

寻甸县市场监管局办理了抵押登记（抵押设备账面价值人民币1.13亿元）。 

委贷款项发放后，南磷国贸按月支付原告借款利息。至 2016 年年底，南磷国贸

经营状况出现困难，提出贷款展期要求。经各方协商，原告、被告及第三人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重新签订了一份“委托贷款展期协议”，将借款期限展期至 2017 年 11

月 30日止，展期后的贷款年利率为 7.2%。同日，各方还办理了动产抵押变更手续（安

一化工设备继续抵押担保）。至止，南磷国贸尚未归还本金和部份利息。 

4、诉讼请求： 

1）判令南磷国贸归还借款本金 5000万元； 

2）判令南磷国贸支付原告利息（包括罚息、复息）、律师代理费等 490.87万元； 

3）判决原告就被告安一化工抵押物在本案全部债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二、公司诉南磷国贸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基本情况 

1、受理机构：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镇 

法定代表人：吴建华   职务：董事长 

被告：云南南磷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住所地:云南省昆明市东风西路 11号顺城东塔 15A楼 

法定代表人：王安康     职务：执行董事 

   3、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与被告南磷国贸长期以来存在着合作关系，由公司预付货款向被告购买草甘

膦原药。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至 6 月分别与被告先后签订多份产品购销合同，合同约定公

司向被告支付预付货款，向被告采购 95%草甘膦原药。 

截至 2016年 6月 20日，公司共计向被告预付货款 1390.41万元，被告共计向原

告发送了 647.07 万元的货物，尚有 743.34 万元货款被告既未发货也未退款。期间，

公司已多次告知并要求南磷国贸退还预付货款 743.34 万元。截至今日，南磷国贸仍

未将上述款项退还给公司。 

4、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返还原告结余的预付货款 743.3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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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利息损失 47.42万元；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三、公司诉安一化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的基本情况 

1、受理立案机构：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2、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浙江省建德市新安江镇 

法定代表人：吴建华    

被告：云南安一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地:昆明市寻甸县金所乡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郑革锋     职务：执行董事 

3、诉讼基本情况  

2014 年 4 月，公司与安一化工签订了“云南安一化工绿色农化基地建设项目 A

标段二甲酯装置安装工程施工合同”一份，约定合同总工期总日历天数 93 天工程价

款暂估价为 1200万元整，合同签订后，公司依约开展施工建设。2014 年 12月，公司

会同安一化工、监理单位及建设单位将涉案装置交付验收，各方同意交验。期间，被

告向原告支付了部分工程款，至今尚有工程款 405.91万元应付未付。 

4、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立即支付原告工程款 405.91 万元； 

2）判令被告偿付原告利息损失 17.65万元； 

3）本案全部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公告及同日披露公告的诉讼事项外，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以上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就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将与律师、审计师分析评估判断，视案件审理进展情况，

在2017年年报中确定是否需要计提损失。 



- 4 - 

 

七、备查文件 

1、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案件受理通知书； 

2、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3、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人民法院立案通知书； 

4、民事起诉状。 

特此公告。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9日 


